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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70260 
70360 

一、交通事業資位人員得否兼任立法委員？請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公務員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，經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4
項予以撤職，並移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申誡在案。嗣後該公務員於持股比例仍

超過百分之十之情形下申請復職。對於其申請是否應予准許？（25 分） 

三、公務員某甲於下班時間，因酒後駕車涉有刑法第 185 條之 3 公共危險罪嫌，經檢察

官為緩起訴處分，某甲是否應受懲戒？請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任用兼具外國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為公務人員，該任用行為之效力如何？於任用後

發現有此等情事，應作如何處理？請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
